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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新華聯合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本公告列載
本公司二零二四年中期報告全文，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中有關中期業績初步公告附載資料之要求。

承董事會命 

新華聯合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王漓峰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范小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漓峰先生（主席）；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甄嘉勝醫生（首席獨立董事）、張德安先生、盧彩霞女士及楊琛女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
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
詐成分，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令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之「最
新上市公司公告」一欄及於本公司網站www.glorymark.com.tw/hk/investor.htm內刊
載。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本公告之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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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較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中小型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
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在GEM上市之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更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新華聯合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
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
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令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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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半年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67,744 79,469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66,027) (72,409)

毛利 1,717 7,060
其他收入 6,866 1,602
其他收益和虧損 (14,402) (227)
應佔合資企業虧損 – (722)
財務成本 (1,089) (1,6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46) (3,303)
行政開支 (30,898) (26,633)

除稅前虧損 5 (39,752) (23,873)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20) (63)

期內（虧損）╱溢利 (39,772) (23,93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022) (1,300)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40,794) (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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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0,425) (23,086)
－非控股權益 653 (850)

(39,772) (23,93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1,412) (24,386)
－非控股權益 618 (850)

(40,794) (25,236)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5.74)港仙 (3.2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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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2,093 7,483
使用權資產 20,012 18,040
投資物業 9 38,920 44,781
應收貸款 653 657

71,678 70,961

流動資產
存貨 24,661 20,57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48,452 142,828
合約資產 4,634 4,48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788 3,893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113 75,195
應收一間合資企業款項 59 –

225,707 246,97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11,554 80,805
合約負債 20,685 42,565
租賃負債 7,728 6,876
稅項負債 29,728 28,752
銀行及其他借款 9,312 2,220

179,007 161,218

流動資產淨值 46,700 85,75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8,378 156,714



5

新華聯合投資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24/25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519 13,061
遞延稅項負債 8,490 8,490

24,009 21,551

資產淨值 94,369 135,16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7,040 7,040
儲備 88,386 129,7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95,426 136,838
非控股權益 (1,057) (1,675)

權益總額 94,369 13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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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040 5,438 680 – 4,547 89,523 107,228 1,809 109,037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23,086) (23,086) (850) (23,93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300) – (1,300) – (1,300)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1,300) (23,086) (24,386) (850) (25,236)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040 5,438 680 – 3,247 66,437 82,842 959 83,801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040 5,438 680 28,205 117 95,358 136,838 (1,675) 135,163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40,425) (40,425) 653 (39,77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987) – (987) (35) (1,022)

應佔合資企業之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 – –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的項目：
投資物業的重估收益 – – – – – – – – –
由投資物業的重估收益 
所產生遞延稅項 – – – – – – – – –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987) (40,425) (41,412) 618 (40,794)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040 5,438 680 28,205 (870) 54,933 95,426 (1,057) 94,369

附註：

i. 本集團合併儲備指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本面值與本公司就二零零一年集團重組項下之收購事項
所發行股本之面值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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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7,296) (40,296)
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7,092 (42,95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9 51,903
匯率變動之影響 (987) 5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1,082) (31,289)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5,195 106,484

期末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4,113 75,19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44,113 7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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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呈列基準

本公司為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零
二年一月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
址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年報之公司資料內披露。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由於本公司於
香港上市，董事認為以港元呈列綜合財務報表實屬恰當。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根據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公告，本集團的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日變更
為三月三十一日。因此，簡明中期財務報表現呈列涵蓋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九月
三十日6個月期間。本報告所呈列比較數字涵蓋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財
政年度。

半年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8章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半年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則按公平值計量。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二四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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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於
本集團由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開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交易中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的流動或非流動分類及香港詮釋第5(2020)號的

相關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本期及過往期
間之財務狀況與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收入

銷售接駁產品

收入指於回顧期內來自銷售主要用於電腦、電腦周邊產品、多媒體電子消費品、通訊產品、汽車
電子組件、線束及醫療器材之接駁產品以及提供分包服務並經扣除折扣及退貨後之已收及應收
款項。

提供全面建築服務

如果能夠可靠地估計全面建築服務合約的結果，則收入及成本乃參考報告期末合約活動的完成
階段進行確認，並根據迄今完成的工程產生的合約成本相對於估計的總合約成本的比例進行計量。
合約工程、索償及獎勵款項的變更在金額能夠可靠地計量且很可能收回的情況下，方會入賬。

如果無法可靠地估計合約的結果，則於所產生的合約成本預期將很可能收回時，方確認合約收入。
合約成本於產生期間確認為開支。

當合約總成本可能超過合約總收入時，預期虧損立即確認為開支。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調配分類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而定期審閱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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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內部呈報之分類資料乃基於客戶類別進行分析，與向主要營運決策
者呈報的資料相同。本集團現時從事(i)銷售接駁產品（「接駁產品」）業務；及(ii)提供全面建築服務（總
體設計及建築設計）。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經營分類如下：

以下為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接駁產品
全面建築
服務合約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64,244 3,500 67,744

分類業績 167 1,680 1,847

未分配收入 6,866
未分配開支 (48,465)

除稅前虧損 (39,752)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接駁產品
全面建築
服務合約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77,746 1,723 79,469

分類業績 6,059 1,001 7,060

未分配收入 1,602
未分配開支 (32,535)

除稅前虧損 (2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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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接駁產品
全面建築
服務合約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91,893 9,364 201,25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96,128

總資產 297,385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 129,500 7,425 136,925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66,091

總負債 2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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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接駁產品
全面建築
服務合約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86,906 6,674 193,58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24,352

總資產 317,932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 102,388 5,789 108,17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74,592

總負債 182,769

就監察分部業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除未分配公司資產（包括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未分配使用權資產、投資物業、於合
資企業的權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未分配應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及未分
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 除未分配公司負債（包括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未分配租賃負債、稅項負債、銀行及其
他借款以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以上呈報的分類收入指外來客戶產生的收入。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任何分類間銷售。

經營分類的會計政策與附註3所述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指各分類的除稅前虧損，當
中並未分配其他收入、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應佔合資企業虧損、若干未分配財務成本、企業行
政開支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此乃所採納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以供進行資源調配及表
現評估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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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

本集團之外來客戶收入資料乃按客戶地理位置呈列。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地理位
置呈列。

外來客戶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韓國 9,646 14.2 19,368 24.4
日本 13,623 20.1 21,358 26.9
台灣 4,951 7.4 351 0.4
美利堅合眾國 23,383 34.5 28,247 35.5
中國 13,228 19.5 7,078 8.9
其他 2,913 4.3 3,067 3.9

67,744 100.0 79,469 100.0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54,447 38,526
香港 15,857 22,622
其他 – 1,057

70,304 62,205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合資企業的權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應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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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及攤銷 2,996 2,039

6. 所得稅開支

有關金額主要指自中國產生之應課稅溢利之當期稅項開支及按中國之現行稅率計算。大部分附
屬公司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該等期間內，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法律及法規，中國適用之企業
所得稅率為25%，惟下文所述該等附屬公司除外。

在中國經營之若干附屬公司符合特定地區之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之條件。根據財稅（二零一四年）
26號，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內之合資格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可按15%之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而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企業所得稅繼續按優惠稅率15%計算。

由於該等期間內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每股虧損

半年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的計算乃基於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40,42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23,086,000港元）以及約704,000,000股已發行普通股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4,000,00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概無呈列半年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此乃由於該等期間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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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議決不就半年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於半年期間內，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收購新機器及設備（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投資物業經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估值為38,920,000港元。

有關公平值乃假設物業各自在目前狀況下出售並經參考市場上可供參考之可資比較銷售證據後
採用直接比較法釐定。估值方法與去年相比並無改變。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25,721 23,606
31日至120日 4,402 3,150
121日至180日 1,070 100
超過180日 3,341 –

34,534 26,856

其他應收賬款 113,918 115,972

總計 148,452 142,828



16

中期報告 2024/25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本集團獲其貿易供應商給予之平均信貸期介乎30日至150日。

於報告日期，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33,865 9,446
31日至120日 14,546 11,483
121日至180日 1,897 1,057
超過180日 15,140 8,689

65,448 30,675

其他應付賬款 46,106 50,130

總計 111,554 80,805

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704,000 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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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業務及建築設計業務。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三年第四財政季度售出
金融服務業務的債務及不良資產。在電子產品業務方面，本集團主要設計、製造及銷售
主要用於電腦、電腦周邊產品、流動電話周邊產品、多媒體電子消費品、通訊產品、汽車
電子組件、線束及醫療器材之接駁產品之業務（「電子產品業務」）。在於上一財政年度
結束時，本集團亦嘗試擴大其電子產品組合及自二零二三年第三財政季度起進入加速
計算業務。本集團致力提供全面加速計算業務，包括各種高性能加速計算產品和加速計
算產品租賃服務，以滿足不同行業的高強度計算需求及業務需求，如人工智慧、大數據
等領域。在建築設計業務方面，本集團從事總體設計、設計總包及建築設計方案（「建築
設計業務」）。

財務回顧

收入

電子產品業務

於半年期間，該業務分類為本集團貢獻收入約64.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77.7百萬港元），同比減少約17.4%。有關減少主要由於全球經濟疲弱以及
我們從韓國及日本的最大客戶之採購訂單減少。

建築設計業務

該分類於過去三年受到COVID-19疫情餘波及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巨額債務違約事件的不
利影響。隨著獲得新項目以及該業務分類的收入由約1.7百萬港元增加至半年期間約3.5
百萬港元，同比增加約103.1%，董事終於見到若干改善。董事對建築設計業務未來的業
績保持審慎樂觀，並積極就新設計業務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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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約67.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79.5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14.8%。

毛利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約1.7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7.1百萬港元減少約75.7%。

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產品價格下跌，而董事已決定在犧牲若干溢利的情況下接納更多
項目以維持本公司規模。

其他收入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約6.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1.6百萬港元），增加約331.3%，主要由於半年期間內自東莞亞聯技術收取其他收入。

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半年期間，其他虧損為14.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虧
損約227,000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貿易及非貿易的長期應收賬款減值。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半年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1.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3.3百萬港元），減少41.1%，主要由於本集團的嚴格成本控制及本集團去年並無因涉
足新行業或產品市場而產生銷售及分銷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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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於半年期間，行政開支約為30.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6.6百萬港元），輕度增加約4.3百萬港元或16.0%，主要由於本公司恢復買賣而產生專
業費用以及折舊增加及使用權資產增加，部分被本集團的嚴格成本控制抵銷。

財務成本

於半年期間，財務成本約為1.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百
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負債隨時間攤銷及金融分類的利息開支減少，故半年期間
內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提較少利息。

所得稅開支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約2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所得稅抵免約63,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純利╱（淨虧損）

本集團呈報半年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約40.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淨虧損約23.1百萬港元），增加約75.1%，主要由於收益及毛利減少。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溢利╱虧損

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5.74港仙（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
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3.2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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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權益分別約為46.7百萬港元、44.1百萬港元及94.4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02.1百萬港元、75.2百萬港元及136.8百萬港元）。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列示）維持於約1.26（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53）。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約為0.46，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約0.74有所下跌。資本負債比率按於各年度年底時的負債總額（包括
但不限於計息借款、貿易應付賬款以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除以資本總額（包括
但不限於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董事目前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並將繼續監察行業發展，定期
檢討其業務擴充計劃，以採取符合本集團利益之必要措施。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開支及承擔。

外匯風險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進行。本集團定期檢討外匯風
險敞口。於本年度，本集團預期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故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股本架構

於本年度，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資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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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電子業務

於二零二五年中，在中美科技脫鈎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下，董事正積極實現產品供應及
生產多元化。期內，我們已開始於越南設立新生產設施，我們亦正積極尋找機會擴展至
其他熱門電子產品，例如先進半導體。本集團亦因暫停買賣而受到影響，而持份者的意
見將影響本集團的聲譽。董事將致力恢復股份買賣，並將繼續以創新及以客戶為中心，
鞏固我們的競爭地位。

建築設計業務

憑藉我們卓越的設計產品及在中國強大的市場營銷渠道，本集團正在強化我們的新服務，
即以室內設計為基礎的服務與自有品牌的電子室內飾品銷售相結合的生活美學諮詢服務。
於半年期間，我們已繼續結合建築設計業務與電子業務，初步研發電子配件的設計及生
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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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章第5.46至5.67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交易之必守標準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另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
作出之通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王漓峰先生（「王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355,620,000 (L) 50.51%
實益擁有人 52,595,000 (L) 7.47%

(L) 代表好倉

附註：  355,620,000股股份由PT Design Group Holdings Limited（「PT Design」）持有，而PT Design由王
先生間接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
人於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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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的股
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
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
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5%或以上的面值中擁有權益：

於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PT Design 實益擁有人 355,620,000 (L) 50.51%

龎國璽先生（「龎先生」） 
（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74,403,000 (L) 10.57%

Modern Wealth Assets  
Limited（附註）

實益擁有人 74,403,000 (L) 10.57%

(L) 代表好倉

附註：  龎先生被視為於龎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Modern Wealth Assets Limited所持有之74,403,000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安排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半年期間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
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充足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於半年期間內一直維持充足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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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比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
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寬鬆。經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半年期間內一直遵守交
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競爭對手之權益

於半年期間內，下列董事於以下被視為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
之業務（董事獲委任為董事以代表本公司及╱或本集團權益之業務除外）中擁有權益：

董事姓名

被視為與本集團
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
競爭之實體名稱 競爭業務描述 權益性質

王先生 澳大利亞柏濤設計諮詢
有限公司（「柏濤諮
詢」）

提供建築設計服務 
（施工圖設計除外）

直接持有柏濤諮詢
23.07%權益，並
為董事

柏濤建築設計（深圳）有
限公司（「柏濤深圳」）

提供建築設計服務 
（施工圖設計除外）

透過柏濤諮詢間
接持有柏濤深圳
23.07%權益，並
為董事

上海柏濤建築設計諮詢
有限公司（「上海柏
濤」）

提供建築設計服務 
（施工圖設計除外）

間接持有上海柏濤
17%權益，並為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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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i)上述董事均充分了解彼對本集團之受信責任，並將就任何存在或可能存在利益衝
突之事宜放棄投票；(ii)除獨立開發商另行要求外，本集團將作為設計總承辦商首先承攬
建築設計服務；(iii)除獨立開發商另行要求外，全部總體設計工作須首先分包予本集團；
(iv)除獨立開發商特別要求建築設計方案工作須由柏濤諮詢或柏濤深圳進行外，本集團
享有決定是否接納該工作之優先權；及(v)王先生並無參與上海柏濤之日常管理及營運，
故本集團有能力在獨立於該等實體業務並與其保持距離之情況下獨立經營其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半年期間內，概無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於與
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項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
例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半年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股份。

股息

董事議決不就半年期間宣派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C1（前稱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比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
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寬鬆。經對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半年期
間內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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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收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09條對其獨立性作出之確認。
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甄嘉勝醫生、
張德安先生及盧彩霞女士，其中甄嘉勝醫生擔任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
包括）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程序。本報告呈列之半年期間財務業績
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計，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代表董事會 
新華聯合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范小令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范小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漓峰先生（主席）；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甄嘉勝醫生（首席獨立董事）、張德安先生、盧彩霞女士及楊琛女士。

本報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一欄及於本公司網站www.glorymark.com.tw/hk/investor.htm內刊載。

本報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